
女保洁员王玉（化名）与歌舞厅老板张林（化名）之间的劳动争议的解决过程，重点不是法律条文如
何适用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搜寻证据，以证明其老板是张林、张林是从一家酒店租赁房屋并借用该酒
店营业执照进行经营的过程。

“作为一个外地农民工，单凭我个人的能力，是根本不知道应该找哪些证据、上哪里找证据的。 ”王
玉说，幸亏有致诚公益于帆律师的帮助，才将这起无用人单位、无直接证据、无任何证人的“三无”案件
办了下来，最终让她获得了心理平衡和1万元的经济补偿。

□本报记者 赵新政

保洁员遭遇无故辞退 欲维权却无证据证明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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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天还在正常上班
第二天变成无业游民

2012年12月15日， 从四川农
村来到北京打工的王玉， 在一家
名叫豪门国际会所的歌舞厅找到
一份保洁工作， 主要任务是为歌
舞厅打扫卫生。

歌厅负责人与她口头约定每
月工资2300至2400元， 实际工资
每月收入为 3000元左右 。 王玉
说， 她的工资是通过银行卡打入
方式支付的， 每次往她卡里打钱
的人叫张林。

王玉说， 工作期间歌厅均未
与她签订劳动合同， 也未为她缴
纳社会保险 。 2014年5月11日 ，
在没有任何理由、 没有任何征兆
的情况下， 突然通知她不用上班
了。 可是， 歌厅并未向其支付当
年5月10日、 11日两天的工资。

“平时见面还打个招呼的
人， 到了这个时候变得凶神恶煞
似的。 我不敢多说话， 但心里很
不是滋味。” 王玉说， 她不是不
能接受被辞退的结果， 但总要提
前十天半个月说一声吧， 不能让
人头天还干得好好的， 第二天就
不用来了。

转眼间成为无业游民的王
玉，被这个意外变故打蒙了。她心
里堵得慌，经人介绍，来到致诚公
益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求助。

面对“三无”案件
找工商还原真相

于帆律师接待王玉时， 她手
中只有一张银行对账单， 上面显
示有个叫张林的人按月往她的卡
里打钱。 除此以外， 再无其他任
何证据。

上网一查， 律师也愣了。 工
商局网站上根本没有这一号企
业。 听律师说没有这家单位， 王
玉也急了。

“我天天上班， 门口挂的牌
子就是这个歌舞厅的名字。” 王
玉说， 歌厅在工商局没有注册就
全完了， 白白受人欺负！

律师再问打钱的张林是哪里
人？ 在哪里上班？ 住在哪里？ 在
哪里能够找到他？ 王玉的回答只
有三个字 “不知道”。

案件一下子陷入困境。
“这是一个典型的三无案

件： 一是无用人单位、 二是无任
何证据、 三是与案件有关的唯一
一个人也无影无踪。” 于律师说，
要想继续维权， 首先要解决告谁
的问题。

“如果真的没有用人单位，
就走张林这个无照经营者承担法
律责任这条路。” 不过， 于律师
首先拨通了工商局的电话进行举
报。 工商部门的回复是： 这家歌
厅不存在无照经营问题， 在举报
的 地 址 里 经 营 歌 舞 厅 的 是 一

家酒店。
“有酒店， 等于有了用人单

位， 对案件进展十分有利。” 可
律师联系酒店的结果是， 酒店根
本不承认有叫王玉的员工。

不到最后不言放弃
仲裁之时捕捉转机

酒店不承认王玉是其员工，
维权的路也得走下去。 于律师帮
王玉及时申请了劳动仲裁， 要求
酒店给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
资及拖欠的两天工资。

为掌握充分的证据， 于律师
要求工商部门出具其举报事项的
书面回复 。 因为 ， 仅凭口头答
复， 在仲裁过程中是不能当作证
据使用的。 可是， 工商部门拒绝
出具书面材料， 并称 “你热线举
报， 我们热线回复很正常。”

为此， 于律师一趟趟地跑工
商所。 找经办人不行， 找科长不
行， 找所长还是不行。 直到律师
准备提起行政诉讼， 工商部门才
答应出证明， 但还要再等等。

时间一天天过去， 仲裁开庭
的日子越来越近。 尽管只有银行
对账单这一份证据， 败诉的风险
极大， 但于律师坚持不到最后不
言放弃。

开庭时， 于律师与酒店的代
理人进行沟通， 希望酒店看在王
玉干了这么长时间的份上， 适当
给点钱调解结案算了。 此时， 如
果对方代理人还是那句 “根本没
有王玉这个人”， 这个案件就彻
底的败了！

可对方代理人说： “这不是
钱 的 事 ， 因 为 我 们 把 房 子 租
出去了。”

于律师紧接着问： “租给谁
了？” “是张林吗？” 对方吃惊地
说： “你怎么知道？”

闻听此言 ， 于律师心中暗

喜， 断定就凭着这段简单对话，
案件已出现了有利于王玉胜诉的
“曙光”。

看对方渐渐失去戒备， 于律
师赶紧说： “你们和张林有合同
吧， 如果有合同这个案件就与你
们没有关系了。”

“当然了。 ” 对方代理人说。
“那好， 如果我看到合同书

就让王玉撤回劳动仲裁申请 。”
对方代理人笑了。

欲擒故纵提撤诉
收到证据再前进

庭审中， 于律师提出本案主
体可能有误。 因为酒店把房屋出
租了， 如果属实， 申请人可能要
撤回仲裁申请。

于律师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
为合同未到手， 一切都有可能变
化。 于是， 为了麻痹对方， 才向
仲裁庭作出这一陈述。

仲裁员让对方拿出房屋租赁
合同。 质证时， 于律师把租赁合
同拿到手， 边看边用手机把证据
拍下来。 该合同上面盖着酒店公
章 ， 同时还有与王玉唯一的证
据———银行对账单上注明的打款
人姓名一致的张林的签名。

酒店代理人和仲裁员都等着
王玉递交撤诉材料， 可于律师一
席话让对方泄了气。

“看完合同， 我们认为这是
一份打着房屋租赁旗号， 实为违
法出租、 出借营业执照的行为 。
为此， 酒店作为被申请人应依法
承担用人单位责任。” 而后， 于
律师提出， 王玉劳动的场所、 工
作内容、 包括对她的管理， 均系
该酒店通过张林进行的， 为此，
酒店应承担用人单位责任。

对方代理人辩称， 因房屋已
租赁出去， 故经营活动与他们无
关。 律师将其举报投诉后工商查

明的事实向仲裁庭做了详细陈
述。 闭庭后不久， 又将工商部门
出具的材料送到了仲裁委。

仲裁裁决员工败诉
法院判决单位赔偿

本以为仲裁结果会对酒店不
利， 但出来时却裁决王玉输了。

这一结果， 让酒店重新振作
起来。在法院庭审中，对方代理人
一反原来的低调姿态，大谈什么企
业经营权由张林负责并不违法，张
林招用王玉与酒店无关， 酒店即
使违法也应由行政机关处理，与
承担用人单位责任无关等等。

针对酒店的上述主张， 于律
师指出， 《劳动合同法》 第93条
规定， 对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
用人单位的违法犯罪行为， 依法
追究法律责任； 劳动者已经付出
劳动的， 该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应
当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
付劳动报酬 、 经济补偿 、 赔偿
金； 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 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用人单位未
取得或丧失营业执照的情况下，
借用他人的营业执照进行经营
的 ， 司法解释 （三 ） 第五条规
定， 借用单位与出借单位的应负
共同责任， 诉讼时应列用人单位
和营业执照出借方为劳动争议当
事人。 因此， 酒店应与张林共同
承担违法使用并解除王玉劳动关
系的责任。

接下来， 于律师从国家大法
谈到工商管理等具体规定， 从工
商管理谈到娱乐场所特殊行业管
理， 从法院判决案例谈到本案事
实， 层层分析摆事实讲道理， 直
驳对方无招架之力。

不久， 一审判决出来了。 判
决酒店给付王玉未签订劳动合同
双倍工资1万元。

考虑到酒店一定不会善罢干
休， 王玉对此判决也提起上诉。

为了证明张林与酒店无关，
二审法官让酒店提交了张林的社
会保险查询记录， 记录显示张林
的确不是酒店员工。 同时， 酒店
在二审中还提交了不少张林向酒
店交纳房租、 水电费用的收据。

针对张林社保信息， 于律师
提出， 张林作为一名专职律师，
其与酒店合伙无故辞退员工的行
为是知法犯法， 其交费收据与租
赁合同也有矛盾之处 ， 进 一 步
证 明 该 租 赁 合 同 是 虚 假 的 。
这 说 明 张 林 与 酒 店 之 间 一 定
有利益关系 。 如果对方错误 ，
将 采 取 相 应 措 施 让 酒 店 和 张
林 除 赔偿王玉外 ， 还要受到更
严厉的处罚。

在双方僵持之时， 二审法院
进行调解。 酒店同意调解， 并在
调解书作出后当庭向王玉支付了
1万元现金。 至此， 一个 “三无”
案件， 最终为当事人赢来应得的
合法权益。

公公益益律律师师全全力力求求证证终终还还女女工工公公道道 编辑同志：
半年前， 我将自己的一

辆小车 ， 以40万元为保额 ，
向一家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
损失险， 并办理了不计免赔。
由于自己粗心大意， 加之保
险公司既没有以书面或者口
头形式向我作出明确说明 ，
也没有用足以引起我注意的
明显标志作出提示， 使得我
未能注意到其所提供的格式
合同中写有 “出险时， 按车
辆实际价值计算赔偿”。

前不久， 小车因在高速
公路发生交通事故而报废 。
经交警部门认定， 我遇路障
采取措施不当， 负事故的全
部责任。 当我要求保险公司
理赔40万元时却遭到拒绝 ，
理由是其只能根据保险合同
的约定按实际价值理赔， 不
能以保额为依据， 而小车出
险时的实际价值只有21万元。

请问： 保险公司在投保
时要求高额， 理赔时采取低
额， 即 “高保低赔” 的做法
对吗？

读者： 黄岚菲

黄岚菲：
保险公司 “高保低赔 ”

的做法是错误的， 其必须按
照保额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一方面， 本案的 “高保
低赔” 内容对你无效。 《保
险法》 第十七条规定： “订
立保险合同， 采用保险人提
供的格式条款的， 保险人向
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
格式条款， 保险人应当向投
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 对保
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
条款， 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
应当在投保单、 保险单或者
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
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 并对
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
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
明； 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
的， 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保险法 〉 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一条也指出：“保险
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
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
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
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
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
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
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
的提示义务。 ”

正因为你投保时， 保险
公司既没有对格式合同中的
“高保低赔” 内容以书面或者
口头形式向你作出明确说明，
也没有以足以引起你注意的
明显标志作出提示， 决定你
虽然已经在合同中签字， 但
同样不能作为保险公司低赔
的依据。

另一方面，保险公司的做
法显失公平。保险公司在签订
合同时，“高价” 确定保额、收
取相应保险费，却将保险责任
限定在 “按车辆实际价值计
算”， 明显属于权利与义务的
极不对称，经济利益的极不平
衡，即因属严重违反公平合理
原则构成显失公平。 而《合同
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
项规定，当事人对此类合同条
款有权请求撤销。你自然也不
例外。

（颜东岳）

虽有“高保低赔”协议
保险公司照样应当全赔


